
 

 

证券代码：000627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6-001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续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的说明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茂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申请已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823 号）。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公告了 2015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2015 年 1-9 月天茂集团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根据审核人员要求，现就公司是否持续

符合非公开发行条件说明如下： 

 

1、公司2015年1-9月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公司 2015 年 1-9 月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入和利润的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一、营业总收入 38,874.41 61,551.33 -22,676.92 -36.84% 

其中：营业收入 38,874.41 61,551.33 -22,676.92 -36.84% 

二、营业总成本 46,553.45 70,504.28 -23,950.83 -33.97% 

其中：营业成本 38,096.58 63,310.37 -25,213.79 -39.8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5.74 116.49 9.25 7.94% 

销售费用 970.93 1,048.36 -77.43 -7.39% 

管理费用 4,196.88 3,795.52 401.36 10.57% 

财务费用 1,779.18 2,149.07 -369.90 -17.21% 

资产减值损失 1,384.14 84.47 1,299.68 1538.7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27.58 -27.58 -10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1,153.55 30,930.00 -29,776.45 -96.2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525.49 22,004.63 -28,530.12 -129.66% 

加：营业外收入 202.61 133.42 69.18 51.85% 

减：营业外支出 68.60 85.92 -17.32 -20.1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6,391.48 22,052.14 -28,443.61 -128.98% 

减：所得税费用 -919.45 7,380.26 -8,299.70 -112.4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472.03 14,671.88 -20,143.91 -137.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80.33 14,672.13 -20,252.46 -138.03% 

少数股东损益 108.30 -0.25 108.55 -43340.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88.82 -8,561.33 2,072.52 24.21% 

如上表所示，2015 年 1-9 月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580.33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38.0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488.8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21%；具体原因如下： 

（1）化工业务收入下降较快 

目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医药和化工业务。2015 年 1-9 月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

下跌的影响，公司化工类产品的价格持续下降，化工类产品开工不足导致销售收入下降，

同时因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用工成本高企，对化工业务的盈利能力造成较大影响。2015

年 1-9 月公司分行业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化工类产品收入 17,784.98 39,133.11 -21,348.13 -54.55% 

医药类产品收入 21,089.43 22,418.22 -1,328.78 -6.30% 

合计 38,874.41 61,551.33 -22,676.92 -36.84% 

（2）投资收益变动较大 

除医药和化工主业外，公司 2015 年 1-9 月取得投资收益 1,153.55 万元，较上年同期

投资收益 30,930.00 万元（主要为转让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771.59 万股股权取得

的投资收益）大幅下降了 29,776.45 万元，下降幅度达 96.27%。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导致 2015 年 1-9 月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投资收益大幅下降；剔除投资收益影响后，2015 年 1-9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488.82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8,561.33 万元增加 24.21%，可见

公司经营性亏损较 2014 年同期有所减少。 



 

 

 

 

2、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分析 

2015 年 1-9 月公司经营性亏损较 2014 年同期有所减少，反映出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

情况较去年同期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仍然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此外，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国华人寿将成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并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未来公司的业务范围将延伸至寿险领域，

业务规模也将大幅增加。2015 年 1-6 月，国华人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达

201,358.17 万元（合并报表，经审计）。预期在未来几年内，国华人寿的盈利能力是可

持续的，主要原因如下： 

（1）从国内外寿险行业经验看，寿险公司一般自开业后7-8年后进入盈利期，并将在

未来10-15年内保持稳定增长，而后进入稳定期。国华人寿自2007年成立以来已有7年，

前期积累的保单利润将会逐步释放，且国华人寿的固定成本已趋于稳定，未来随着资产

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将进一步摊薄，其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2）2014年以来，随着保险行业“新国十条”的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

险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以及未来延迟退休制度的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双轨制度

的取消以及养老险税延等政策的不断落地，国内寿险市场以及商业健康险市场存在巨大

的增长潜力，未来国华人寿在承保端的盈利能力也将显著提升。 

（3）2014年以来，随着大类资产监管办法正式生效，引领行业跨进了大资管时代，

保险资金运用的灵活性大大提高，这对于保险公司分散风险、获取更为稳定且高额收益

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国华人寿对固定收益及类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继续加强，且投

资收益率显著提升，该部分投资收益对国华人寿盈利的支撑显著增强，可以有效抵御资

本市场波动风险。 

（4）2014年以来，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持续向好，国华人寿股票及基金投资积累了

较多浮盈。截至2015年6月30日，国华人寿股票及基金投资的账面浮盈扣除递延所得税影

响后已达50.87亿元，该部分浮盈将在未来三年内逐步释放，也为国华人寿未来三年的持

续盈利能力奠定了基础。 



 

 

因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将大幅提高，

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大幅改善。 

3、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否已经消除，是否会对公司以后年度业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下行及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公司化工业务的生产经营日趋困

难，主要化工产品因市场需求减少、成本过高导致相关产品开工不足，毛利率大幅下降；

此外，随着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公司的主要原料药产品布洛芬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量及销

售单价下降，导致原料药业务的盈利能力略有下降。面对不利局面，公司对相关业务板

块采取技术改造、产品升级、研发新产品等应对手段，有效提升了各业务板块的盈利能

力，具体措施如下： 

（1）化工板块： 

2015年起，公司逐步实施了“多元碳氢原料制丙烯技改工程”，打通了甲醇—二甲

醚—丙烯—聚丙烯的化工产业链，提高了整体抗风险能力，同时通过技术革新降低原料

消耗，提高丙烯的收率，降低了成本。 

（2）医药板块 

2015年公司所有医药车间通过新版GMP现场检查并高标准完成了特色原料药的生产

车间建设。公司以阿比特龙、米力农、格拉司琼为主的特色原料药销售增长迅速，氯法

拉滨、伊马替尼、右美托咪啶等研发项目也取得积极进展，未来特色原料药的快速发展

将为公司医药板块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收购国华人寿的控股权，并对国华人寿增资。本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资金实力也得到有效增强；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将从传统的医药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转型成为以保

险、医药和化工为主营业务的多主业上市公司，相应的业务收入将大幅增长，盈利能力

也将大幅提升。未来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将呈现出保险公司的特点，整体资本实力和抗

风险能力将得到显著增强。 

 

4、公司就以上事项进行的风险提示及信息披露 

（1）风险提示——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原主营业务属于医药、化工行业。其中，化工行业的周期性较强，公司化工业

务的业绩随宏观因素变化而周期波动；2014年，由于国家对二甲醚掺烧的标准迟迟不能

出台以及国家质检总局等四部委对液化石油气掺混二甲醚专项整治行动的加强，二甲醚

产品市场持续低迷，导致公司二甲醚产品的生产装置开工率较低；公司另一主要产品聚

丙烯受原材料不足且价格较高等因素的影响，产品的毛利率下降较大。受上述宏观经济

环境、政策限制、原材料价格、市场供需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化工业务仍存在业绩进一

步波动的风险。 

另外，2014年以来，随着布洛芬原料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逐渐加剧，公司布洛芬原

料药在国际市场销售量及销售单价略有下降，导致公司原料药业务的盈利能力存在进一

步下降的风险。 

（2）信息披露 

公司此前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等处公告了相关事项。 

 

5、保荐机构关于公司2015年1-9月业绩大幅下降是否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

障碍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2015年10月30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保荐机构在此前的尽职调查过程中已获悉：①受宏观经济环境、政策限制、

原材料价格、市场供需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化工业务存在业绩进一步下降的风险；②布

洛芬原料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逐渐加剧，公司布洛芬原料药在国际市场销售量及销售单

价略有下降，导致公司原料药业务的盈利能力也存在下降的风险。上述因素都会直接影

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保荐机构已在其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第十章 发行人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调查”

之“一、发行人风险因素的调查”之“（一）天茂集团原有业务的相关风险”中对可能

导致公司业绩大幅波动因素进行了风险揭示。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字[2002]15号文《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

后事项监管的通知》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2015年三季度财务报告及三季度财务报告

期内发生的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目前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不存在下列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情形：  

（1）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3）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4）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

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5）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

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 

（7）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因此，公司2015年三季度业绩下滑并不会产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6、公司、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关于会后事项的承诺 

公司、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根据《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

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流程》、《关

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号）的规定和要求，进

行了核查，并分别出具了承诺。核查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从项目封卷至今，天茂集团： 

1、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主承销商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公司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

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

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申请文件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未受到有

关部门的处罚，或未发生更换。 

10、公司的盈利状况与盈利预测（如有）趋势基本相符。 

11、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

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上市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公司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实质性影

响的事项。 

综上，经公司自查及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核查后，特此承诺：至提交承诺函日

止，天茂集团并无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



 

 

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和《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关于已通

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中所述的、可能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

项，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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